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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于 2016年 2月 4日上午 9:00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九名董事均在规定时间

内以传真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份制改制并拟申请在新三板挂

牌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马应龙药业集团连锁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马应龙医投”）以全体现有股东作为发起人，采取发起设立方式由有限

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

简称“新三板”）挂牌。 

    本次马应龙医投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将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16）010035号《审计报告》确认的截至 2015年 11 

月 30日马应龙医投的净资产人民币 161,340,052.11 元为基准，按 2.689:1的比

例折为股份公司的股份 6,000万股，由发起人按照各自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出资

比例持有相应份额的股份公司股份，净资产值超出注册资本部分计入股份公司资

本公积金，马应龙医投的全部债权债务由股份公司承继。本次股份制改造完成后，

马应龙医投总股本为 6,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 

    股份制改制完成后，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前提下，马

应龙医投拟通过具有相应资质的保荐机构申请在新三板挂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马应



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股份制改制并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

公告》。 

 

特此公告。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月 5日 

 


